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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人權日。1948 年的今天，聯合國發布世界人權宣言，做為二次

戰後人類精神的共同指標。世界人權宣言共 30 條，第一條到二十一條屬自由權

範疇；第 22 條到 30 條，屬社會權範疇，可說將近代人權發展以來從自由權到社

會權都統合起來，凝聚成 30 條的人權宣言。 
從近代開始，自由權和平等權一直都是人權的基礎。到了二次戰後，雖有自

由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別，自由主義國家以自由權為主体，社會主義國家

以社會權為優先，因而有自由權與社會權執優的論戰。但自蘇東波事件出現後，

自由權又回歸為人權的基礎，即所謂的基本人權。也就是，以基本的自由權為基

礎來構築社會權。沒有自由權，社會權將會顯得空洞。拔除自由權的共產主義國

家，其所標榜的社會權常是國家權力分配資源或壓制自由的另一種說辭。 

自由權在近代發展過程中，有人將之分為外在自由與內在自由。外在自由是

指人的價值與尊嚴不受他人支配與侵犯，更不許國家權力或國家機器侵害，所以

外在自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內在自由則屬思想與精神的自由，意指每個人都有

自我充實、自我實踐與自我發展潛力的機會，任何人都不可以加以妨害。國家甚

至有義務幫助人們完成這種工作。這時，言論自由與表現自由都有其重要性。但

另一方面，每一個人都有社會參與以促使自我成長的權利，資訊的獲取，尤其正

確資訊的獲取，是每個人應有的權利。在這一點上，不論政府或社群，都不許提

供虛偽或扭曲的資訊，這是知的權利的基本原則，也是新聞自由的基礎。 

五、六十年來，台灣威權体制下的政府一如法西斯政府或共產黨政府，不是

以國家暴力侵犯個人的自由權，就是統括媒体以提供假資訊來強化國家權力。即

使政黨輪替了，過去這些人權侵犯史也都未曾徹底厘清過。政府雖然不再以國家

暴力侵犯人權，但在新聞自由方面，過去黨國集團仍以爆料造假妨害人們知的權

利，也造成人群的精神污染。在人權日檢討轉型正義有其特殊的意義。 

 


